
第２１卷第５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２１Ｎｏ．５
２０２１年９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Ｓｅｐ．２０２１

央地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划分的原则和机制探讨

李挚萍，郭昱含

摘　要：海上生态环境执法面临央地权力同质化的困境。中央海警机构隶属中央军委领导的武警部队，

地方海洋执法机构隶属沿海各级地方政府，二者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职权存在重叠。在国家积极推动央地事

权划分，要求构建央地权责清晰的政府职责体系的背景下，央地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的适度划分势在必行。

依据国家政策文件的要求，划分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必须兼顾 “发挥地方执法积极性”和 “强化中央主导地

位”两方面的效果。为实现上述目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的划分有必要综合适用两种事权划分标准：由
“公共产品层次性标准”提出能够激发执法积极性的央地权力划分方案，再由 “事务性质标准”对划分方案加

以调适，以确保中央对必要性、关键性事项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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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包括陆域执法和海域执法。本文所提到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专指在海域进行的生态环境
保护方面的行政执法活动。

一、引　言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２日 《海警法》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海洋综合执法新局面的形成。根据该法第

１２条、第１５条规定，中央军委领导下的海警机构，以及沿海地方政府领导下的海洋执法机构，都
承担着海上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①。但是，《海警法》没有涉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海上生态环境
执法权配置问题。而２０１７年修订的 《海洋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又滞后于海上生态环境执法现
状。在此情形下，央地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的划分缺少法律指引。如何解决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的
央地同质化问题，如何在中央海警和沿海地方政府海洋综合执法机构之间合理分配海上生态环境执
法权是重要的学术问题，也是 《海洋环境保护法》《海警法》等法律法规修订及细化时需要回应的
议题。

二、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的划分必要性

（一）央地海洋综合执法机构的二元化
党的十八大提出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海洋强国”的国家战略［１］（Ｆ４９）。随后，十九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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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了 “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要求［２］（Ｐ３３）。在此背景下，为整合海上执法力量，

提高海洋执法效能，我国在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８年两次国家机构改革中，持续推进海洋综合执法体制改

革。由于２０１８年的国家机构改革允许地方在没有中央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因地制宜设置机构和配

置职能①，中央和地方各自建立起了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海洋综合执法机构。中央军委领导的海

警机构和沿海地方政府领导的海洋执法机构属于不同管理系统，二者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

１．中央层面的海警机构。中国海警局、海警海区分局以及海警海区分局在沿海设立的省、市、

县海警局／海警工作站 （下文简称海警），是中央层面的海洋综合执法机构，也是最主要的海上生态

环境行政执法主体②。海警具有军事和行政双重属性，它既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国家武装

力量，又是海洋行政执法组织。

在机构设置方面，海警是中央军委垂直管理的武装警察部队。依据中共中央印发的 《深化党和

中央机构改革方案》《中共中央关于调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的决定》，海警队伍移

出政府序列，整体划归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指挥，调整组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海警总队

及支队，对外挂海警局牌子。海警外部实行垂直管理体制。据２０２１年新颁布的 《海警法》第１０条

和第７８条规定，中国海警局下设南海、北海、东海三个海区分局。这三个海区分局在各自海区内

设立省、市级海警局以及县级海警工作站③。由于省、市、县级的海警局／工作站是中国海警局及

其海区分局派驻到地方的武警部队，沿海地方政府没有干预的权力④，所以本文将省、市、县级的

海警局／工作站同样视为中央层面的海洋综合执法机构。

在执法授权方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海警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

定》（２０１８）和 《海警法》将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行政执法权授予了海警。至此，中央海警

成为了海上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主体。

２．地方层面的沿海地方政府海洋执法机构。《海警法》第１５条规定：“中国海警局及其海区分

局，协调指导沿海地方人民政府海上执法队伍开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执法工作。”

可见，该条文是在承认沿海地方政府海上执法队伍，即地方海洋执法机构的基础上，明确了中国海

警局及其海区分局与地方海洋执法机构之间的业务指导关系。

在地方海洋执法机构设置方面，多数沿海地区实行海洋综合执法体制改革，不同地区的执法机

构组织形式存在差异。有的地区将海监、渔政整合为一支执法队伍。例如，广东省将原海监、渔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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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出：“（二）赋予省级及以下机构更多自主权。增强地方治理能
力，把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实施更为便捷有效的经济社会管理事项下放给地方。除中央有明确规定外，允
许地方因地制宜设置机构和配置职能，允许把因地制宜设置的机构并入同上级机关对口的机构，在规定限额内确定机构
数量、名称、排序等。”

除中国海警局外，交通部的中国海事局还负责与港口、船检相关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由于海事局的组织成分较
为复杂，２０１８年的国务院海洋综合执法改革暂时未触及海事执法体制改革问题。鉴于海事机构改革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本文所讨论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不涉及海事相关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１０条规定：“国家在沿海地区按照行政区划和任务区域编设中国海警局海区分局和

直属局、省级海警局、市级海警局和海警工作站，分别负责所管辖区域的有关海上维权执法工作。中国海警局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领导所属海警机构开展海上维权执法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７８条第１款规定：“省级海警局，是指直接由中国海警局领导，在沿海省、自治区、

直辖市设立的海警局；市级海警局，是指由省级海警局领导，在沿海省、自治区下辖市和直辖市下辖区设立的海警局；

海警工作站，通常是指由市级海警局领导，在沿海县级行政区域设立的基层海警机构。”可见，省、市、县级海警受上级
海警垂直领导，沿海地方政府无权干涉。



执法机构更名为海洋综合执法机构。该机构挂靠农业农村部门，集中负责海上生态环境执法工
作①；福建省政府组建海洋与渔业执法机构，该执法机构隶属海洋与渔业厅，集中负责海上生态环
境执法工作②。在个别地区，海洋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海监、渔政维持原有建制，隶属不
同的政府部门。例如，河北省政府的海监执法机构隶属自然资源部门，渔政执法机构隶属农业农村
部门。海监执法机构单独负责海上生态环境执法工作③。

在执法授权方面，地方海洋执法机构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来源于同级生态环境部门的行政委
托。根据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５条规定，海洋、海事和渔业是海洋环境监管部门，在各自领域内
负责海洋生态环境监管工作。所以一直以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权分散在上述三个部门。２０１８
年国家机构改革后，环境领域实行大部制改革。根据沿海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方案，包括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在内的环境监管职权转由生态环境部门集中行使。因此，现在的地方海洋生态环境监管部
门是生态环境部门，该部门享有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但据笔者统计，在１１个沿海省份 （自治区、

直辖市）中，有１０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生态环境部门通过行政委托的方式，将海上生态环
境执法权委托给同级的海洋执法机构行使④。唯一例外的广东省采用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的方式，

使该省内的海洋综合执法机构获得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依据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海洋综合
执法工作的公告》，广东省内的各级海洋综合执法机构集中行使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并且，各级
生态环境部门不得再行使相关权力⑤。

（二）央地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的同质化
海洋生态环境执法体制改革后，中央海警和地方海洋执法机构的生态环境执法权面临同质化的

新问题。具体表现在执法区域和执法事项的重叠之上。

１．央地执法区域存在重叠。一方面，《海警法》第３条规定：“海警机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
辖海域及其上空开展海上维权执法活动。”《海洋环境保护法》第２条规定：“本法的适用范围包括
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结合上述规定
可知，海警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区域为上述所有海域。另一方面，《海洋环境保护法》没有对沿海
地方政府及其海洋执法机构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区域作出界定。这就导致地方海上生态环境执法区
域边界模糊，实际执法范围存在不确定性。

由此可知，海警的执法区域覆盖我国管辖范围内的所有海域。所以，在实际执法中，中央的部
分海上生态环境执法区域与地方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区域存在重叠。并且，由于沿海地方政府及其
海洋执法机构负责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区域边界没有划定，中央和地方执法区域的重叠面积也无从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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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见广东省政府２０１９年８月发布的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海洋综合执法工作的公告》（粤府函 〔２０１９〕２６０
号）。资料来源：广东省政府网，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ｄ．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ｗｊｋ／ｑｂｗｊ／ｙｆｈ／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ｏｓｔ＿２５９１５８１．ｈｔｍｌ，最
近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０日。

参见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机构设置。资料来源：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网，网址：ｈｔｔｐ：／／ｈｙｙｙｊ．ｆｕｊｉａｎ．ｇｏｖ．ｃｎ／ｊｇ－
ｇｋ／ｊｇｚｎ／ｊｇｓｚ／ｓｙｄｗ／２００５１１／ｔ２００５１１０３＿１８５４８６８．ｈｔｍ，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０日。

参见河北省政府机构设置情况。资料来源：河北省政府网，网址：ｈｔｔｐ：／／ｉｎｆｏ．ｈｅｂｅｉ．ｇｏｖ．ｃｎ／ｈｂｓｚｆｘｘｇｋ／

６８０６０２４／６８０７４７３／６９１７５７５／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０日。

此处的沿海省份不包括台湾、澳门、香港。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海洋综合执法工作的公告》（粤府函 ［２０１９］２６０号）规定：“整合涉海地区海洋监察、

海岛管理、渔政管理、渔港监督、渔船监督检验、海洋环境保护等执法职能，由县级以上海洋综合执法机构依法在其管
辖海域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权、行政强制权。上述行政执法权由海洋综合执法机构集中
行使后，各级农业农村、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部门不得再行使；仍然行使的，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一律无效。”



２．央地执法事项存在重叠。一方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海警局行使海上
维权执法职权的决定》对中国海警局作了概括性授权，明确由中国海警局承担海上生态环境执法任
务①。《海警法》第１２条第６款对各级海警机构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作了统一授权；并列举了海
警负责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事项。具体包括但不限于：（１）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督检查及违法行
为查处；（２）海洋倾倒废弃物对海洋污染损害的监督检查及违法行为查处；（３）自然保护地海岸线
向海一侧保护利用的监督检查及违法行为查处；（４）按照规定权限参与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处
置和调查处理②。

另一方面，《海洋环境保护法》第８２条规定了海洋工程的行政处罚；第７３条、８５条、８６条规
定了海洋倾倒废弃物的行政处罚；第７６条规定了珊瑚、红树林等海洋生态系统、海洋保护区遭受
破坏的行政处罚；第１９条、７３条、８４条等规定了石油勘探开发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应急处置和调
查处理。事实上，《海警法》与 《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事项类型基本相同。

地方海洋执法机构接受生态环境部门行政委托，或依据沿海地方政府相对集中行政执法权的决定，
也获得了上述事项的执法权限。

由此可见，中央和地方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面临同质化程度较高的新问题。执法区域和执法
事项的重叠，可能会造成央地海上生态环境执法的冲突与推诿卸责，影响海洋生态环境违法责任的
追究以及对执法机构的问责，降低海上生态环境执法的效果和效率，进而影响海洋生态环境整体治
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致力于实现央地事权的合理划分，以期构建中央
和地方权责清晰的政府职责体系。在此背景下，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值得进
一步深入研究。

三、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的划分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致力于通过合理划分央地事权，构建中央和地方权责清晰的政府职责体
系。为此，党和国家政策文件提出了央地事权划分的总目标。该目标为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的央地
划分指明了方向。

（一）央地事权划分的总目标
对于任何一个有庞大治理规模的国家而言，只有实现中央与地方两大治理主体的有序分工与高效

合作，才能提升国家整体治理水平。但是，国家政治体制不同，央地关系不同，对央地事权划分的要
求也不尽相同。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央地事权划分不能动摇中央的主导地位。党和国家在一系列的政
策文件中明确了央地事权划分思路，为央地事权划分确立了总目标，主要体现为两方面要求：

一方面，要求激发央地治理积极性，即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分工与职权边界。《央地财
政事权划分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我国存在央地职能定位不清的问题：“一些本应由中央直接负责
的事务交给地方承担，一些宜由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过多，地方没有担负起相应的支出责
任。”在央地事权高度同质化的情况下，不止是财政支出，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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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国海警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定》（２０１８）规定：“中国海警局执行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执法任务，行使法律规定的有关行政机关相应执法职权。中国海警局与公安机关、

有关行政机关建立执法协作机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１２条第６项规定：“在职责范围内对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海洋倾倒废弃物对海洋污

染损害、自然保护地海岸线向海一侧保护利用等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查处违法行为，按照规定权限参与海洋环境污染事
故的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



政府也抱有由中央兜底的预期。为强化地方政府的治理主体地位和责任主体地位，《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
护等职责”的要求。２０１９年 《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 “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理顺
中央和地方权责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央地财政事权划分指导意见》要求 “减少中
央部门代地方决策事项，保证地方有效管理区域内事务”。由此可见，明确央地职能分工，尤其使
地方政府承担起权限范围内的治理责任，是激发央地治理积极性的主要方式。因此，央地事权划分
必须达到明确央地职能分工、划分央地管辖侧重点的效果。

另一方面要求强化中央主导地位。２０１３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 “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等要求，其目的在于使中央有所不
为，从而保证其有所为。在权力配置方面，强化中央主导地位主要表现在 “将必要的权力集中到中
央”之上。２０１４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要 “强化中
央政府 ‘必要的’执法权”。２０１６年 《央地财政事权划分指导意见》指明，环境保护与治理事务属
于央地共同事权，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责。其中，由中央负责的事项为 “对全国生态具有基础性、
战略性作用的生态环境保护”。由此可见，在权力配置方面，将 “必要的”执法事项上收中央，是
强化中央主导地位的根本要求。

（二）总目标在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划分中的体现
在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划分中，央地事权划分总目标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执法权的

划分要能够充分激发中央和地方的执法积极性。要激发执法积极性，就要厘清央地在海上生态环境
执法方面的权责分工，避免中央海警机构与地方海洋执法机构因权责同质化而相互推诿卸责。明确
地方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区域，是厘清央地执法权责，充分激发地方执法积极性的必要前提。执法
区域和执法边界不清，会给地方留出选择性执法的空间，从而可能出现有利同争、无利躲避的现
象。另一方面，执法权的划分要建立在海警主导之上。要使中央海警在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方面居于
主导地位，就要确保中央海警对 “必要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事项的控制力。这意味着一切 “必要
的”事项都必须由海警管辖，即使处于地方执法区域内也不例外。因此，划定地方的海上生态环境
执法区域和执法边界，只是为了明确沿海地方政府及其海洋执法机构的权责范围。我国中央和地方
行政机构是相互渗透和相互支持的［３］（Ｐ１９）。地方执法边界的存在，并不代表中央海警无权介入地方
执法区域内的相关事项。

但是，如果中央任意干预地方海上生态环境执法事项，又会对地方执法的有效性和积极性造成
不利影响。因此，在国家提出 “减少中央部门代地方决策事项，保证地方有效管理区域内事务”的
要求下，把握中央海警介入的 “度”，是平衡 “发挥地方执法积极性”与 “强化中央主导地位”的
关键。目前为止，国家相关政策对什么是 “必要的”执法权没有做出详细解释。在海上生态环境执
法方面，哪些处于地方沿海政府管辖海域内的执法事项需要中央海警介入？要回答此疑问，就需要
对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的划分标准作进一步的探讨。

四、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的划分标准

划分央地事权的关键在于确立一套合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划分标准。目前我国海上环境执法
领域尚无明确的央地事权划分标准。理论和实践中， “公共产品层次性标准”和 “事务性质标准”
是目前最主要的两种央地事权划分标准。这两种标准具有互补性，综合这两种标准来划分海上生态
环境执法权，能够实现 “发挥地方执法积极性”与 “强化中央主导地位”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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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央地事权划分的两种标准
经济学的 “公共产品层次性标准”和法学的 “事务性质标准”，不仅在学界获得广泛认可，而

且被我国立法和政策所吸纳，成为央地事权划分的主要依据。

１．“公共产品层次性标准”。蒂伯特、施蒂格勒、马斯格雷夫、奥茨等经济学家以提升公共产
品供给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为目的，提出 “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４］（Ｐ１７）。该理论认为，“现代政府
作为公共权力的拥有者负有公共服务职能，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在单一制国
家，各级政府如何有效分工以提供公共产品，由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决定”［５］。并且，“不同级别的政
府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适合于处理具有不同信息复杂程度的事务和提供不同类型的公共服
务”［６］（Ｐ１４５）。具言之，中央擅长提供外部性大、信息处理简单的公共产品；而地方擅长提供外部性
小、信息处理复杂的公共产品。

根据公共产品受益范围和信息获取的复杂程度，可以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区域性公共产品、跨区
域性公共产品和全国性公共产品三个层级。（１）区域性公共产品指受益范围主要是地方政府管辖区
域，具有较强地域特征，地方政府掌握的信息程度远超过中央政府，由地方政府提供效率更高的公
共产品。例如，地方政府辖区内的供水、供电以及该区域的土地、河水环境质量等，都是区域性公
共产品。（２）跨区域性公共产品指具有跨区域属性且有较大利益外溢性，需要区域之间分工合作的
产品。例如，跨区域的自然保护区、流域水利工程建设等，是跨区域性公共产品。（３）全国性公共
产品指受益范围遍及本国主权管辖区域，并且外部性大、信息处理简单，由中央政府提供更有效率
的公共产品。国防、外交、国家安全等被认为是典型的全国性公共产品。需注意的是，公共产品的
层级划分具有相对性，政治体制、国家政策、时代背景等因素的不同，都会导致具体公共产品划分
层级的不同。因此，区域性公共产品也可能具有全国性公共产品特征，区域公共产品也可能在某种
情况下升格为全国性公共产品。例如，一些地方级自然保护区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７］（Ｐ９）。

十八大以来，“公共产品层次性”的相关理论被国家政策文件所吸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２０１３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２０１４年）都提出重新划分央地事权的要求，初步体现了区分中央和地方公共产品供给职责的思
想①。《财政事权指导意见》（２０１６）则明确提出依据公共产品受益范围和信息复杂程度划分央地财
政事权的要求。《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２０２１）明确提出了 “生态产品”的
概念。而生态产品是公共产品概念的一个分支。由此可见，公共产品相关理论已逐渐为国家政策所
承认和接受。

２．“事务性质标准”。“事务性质标准”是依据事务本身的特征来划分央地事权的一种方法。这
种方法在我国立法中较为常见。具体来看，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划分往往会考虑事务的重要程度、影
响范围等因素②。

（１）依据事务的重要程度。将一些诸如国家主权、外交军事、国家机构组成与职权、公民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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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
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

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加强中央政
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不同层级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强化中央政府宏观管理、

制度设定职责和必要的执法权，强化省级政府统筹推进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职责，强化市县政府执行职责”。

有学者将 “重要程度”和 “影响范围”视为 “事务性质”之外的独立标准。但笔者认为，这两个标准本质上是对
事务性质的进一步解构，可以被视为事务性质标准之下的两类判断因素。相似观点参见余凌云： 《警察权的央地划分》，
《法学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权利义务等重要事项的事权划归中央，是各国的惯用做法［１３］。 《立法法》 （２０１５年修订）第８条、
第９条依照 “重要程度”，将部分涉及国家利益、事关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事项划入中央立法权限。
此外，自然资源方面的 “分级审批和管理”体现了事务的 “重要程度”。例如，国土海洋气象中涉
外的地质灾害和气象活动监测、国家基准气候站和海洋观测、海岛开发、海洋资源勘探、测绘等具
有战略意义，涉及国家利益、具有对外性的事务属于中央事权。地方政府仅对于这些项目的审查和
调整负责。

（２）依据事务的影响范围。事务波及国家整体的，由中央政府加以规制，事务仅波及地方的，由
地方政府加以规制。《立法法》（２０１５年修订）第６４条和第７３条第２款对地方立法权的规定，考虑的
正是 “影响范围”标准［９］。２０２１年颁布的 《生物安全法》亦依据 “影响范围”来划分央地事权。

（二）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划分应综合适用上述二标准
“公共产品层次性标准”和 “事务性质标准”各自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要使海上生态环境执法

权的划分既有利于 “发挥地方执法积极性”，又能 “强化中央主导地位”，就要综合适用两种标准，
以达到取长补短的效果。

１．单一标准的局限性。如前所述，理想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格局有两方面表现：一是央地权
责清晰，地方执法优势和执法积极性得到激发；二是中央对 “必要性”事项享有绝对控制力，能够
把握海上生态环境执法的大方向，有效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的不当干扰。但是，依据单一标准划分海
上生态环境执法权，无法形成上述执法格局。

首先，单纯依据 “公共产品层次性标准”，无法确保中央对 “必要性”事项的绝对控制力。“公
共产品层次性标准”认为，中央在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方面更有优势，地方在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
方面更有优势。这一认识有助于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执法定位，进而为地方执法区域的确定提供指
引①。“公共产品层次性标准”虽然也能将大部分的重要事务纳入中央，但是并不能充分考虑事务
重要程度、影响范围。在遇到一些重要程度高，但由地方政府处理更有效率的事项时，如某些具有
重要生态价值的海洋珍稀濒危物种栖息地的保护，“公共产品层次性标准”会选择将其配置给地方
政府。这样的配置结果不仅削弱了中央主导地位，还有可能因为地方受益不明显而被地方冷落。

其次，单纯依据 “事务性质标准”，难以激发地方执法积极性。“事务性质标准”关注具体事项
分配的合理性，要求将重要性显著、影响范围覆盖全国的关键性、基础性事项集中到中央。因此，
适用该标准有助于判断出哪些是 “必要的”、由中央管辖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事项。但是，“事务性
质标准”只能对执法事项进行划分，而不能为地方海上生态环境执法区域的划分提供指引。在地方
执法区域范围模糊的情况下，只划分央地执法事项，无法真正明确地方执法权责范围。例如，《中
国海监海洋环境保护执法工作实施办法》（国海办字 〔２０１０〕８２４号）规定，由中国海监及其各海
区总队 （已并入中国海警局及其海区分局）负责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１００万方以上的海洋
倾废活动的执法检查；由省级海监机构 （现为地方省级海洋执法机构）负责本省海洋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的１００万方以下的海洋倾废活动的执法检查②。该规定根据海洋倾废活动的影响范围，以１００
万方为界限，对央地的海洋倾废检查事项进行了划分。但是，由于地方沿海政府海上生态环境执法
区域没有划定，地方仍然有选择性执法的空间。假设某沿海地方政府认为检查３海里以内的海洋倾
倒活动较为便利或者有利可图，则可以只检查３海里以内的海洋倾废活动；如果地方想要检查６海
里以内的海洋倾废活动，也可以将其执法区域范围扩展到６海里。由此可见，只划分央地执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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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详细分析见第五部分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的具体划分。

尽管该办法的时效性未过，但由于中央和地方的海洋综合执法体制发生重大变化，该办法的相关规定对现在的央
地海洋综合执法机构不再具有实际约束力。



项，而不划定地方执法区域，无法真正明确地方的权责范围，也难以激发地方的执法积极性。

２．综合标准的优势。所谓综合标准，是相对于单一标准而言的，在这里具体指将 “公共产品
层次性标准”和 “事务性质标准”相结合而产生的标准。综合标准的优势体现在制度需求和实际操
作两个层面。

在制度需求层面，综合标准的价值导向与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的划分目标相契合。在我国推动
央地事权改革的背景下，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的划分要兼顾 “发挥央地执法积极性”和 “强化中央
主导地位”两方面的要求。“发挥央地执法积极性”需要基于央地执法优势，区分央地各自的执法
侧重点；“强化中央主导地位”需要识别什么是 “必要的”“关键的”执法事项，并且将相关事项的
执法权集中到中央。这就要求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的划分标准既能够基于央地比较优势明确执法侧
重点，又能为 “必要的” “关键的”执法事项的识别提供依据。而将 “公共产品层次性标准”和
“事务性质标准”相结合而产生的综合性标准恰好回应了上述需求：一方面， “公共产品层次性标
准”以经济效率为价值导向，能够使中央和地方政府供给有利于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公共产品；另
一方面，“事务性质标准”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导向，能够使重要程度高、影响范围广的，事关公民
基本权利、影响国家整体利益、体现不同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的事项集中到中央。

在实际操作层面，“公共产品层次性标准”和 “事务性质标准”可以结合适用。“公共产品层次
性标准”是更为基础的划分标准，它能为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提供基础性的划分方案，即明确中央
和地方分别适合提供什么类型的海洋环境公共产品。但是，在这样的划分方案中，重要程度高、影
响范围广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事项不一定会分配给中央。故而，“事务性质标准”可以发挥矫正的
作用，通过矫正和调适 “公共产品层次性标准”提出的事权划分方案，确保中央对关键性、基础性
事项的控制力。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在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的央地划分方面，可以综合适用两种事权划分标
准。在具体适用方法上，“公共产品层次性标准”是更为基础的划分标准。该标准为发挥央地执法
优势，明确央地职能定位奠定了基础；“事务性质标准”起到矫正作用，将被错误分配到地方管辖
范围内的执法事项重新配置到中央，从而保障中央在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方面的主导地位。

五、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的具体划分

为深入推进依法治国，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各自的优势和积极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 “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完善不同层级政府特别
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的央地划分需要实现
从政策主导到法律主导的转变。只有规范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的央地划分，才能形成稳定的央地分
工合作格局，实现 “发挥地方执法积极性”和 “强化中央主导地位”的平衡。故而，本文建议海洋
环境保护相关立法对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限的合理划分做出两方面规定：一是划定地方的海上生态
环境执法区域及执法边界；二是明确地方海上生态环境执法区域内中央海警可以介入的执法事项。

（一）确定地方海上生态环境执法区域
海洋生态环境是具有层次性的公共产品，其自身又可以划分成区域性、跨区域性和全国性三个

层次的公共产品。近岸海域生态环境接近区域性公共产品，适宜由沿海地方政府及其海洋执法机构
负责该区域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工作。

１．依据 “公共产品层次性标准”划分海洋生态环境层级。海洋生态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
统，不同海域的环境要素差别极大。海洋生态环境科学将海洋生态环境划分为近岸海洋生态环境、
近海海洋生态环境和远海海洋生态环境三种类型［１０］（Ｐ８）。 （１）近岸海洋生态环境指与大陆、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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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岛等海岸相毗连海域的海洋生态环境。该海域是陆地系统和海洋系统相互耦合的复合地带，与陆
地环境要素互动频繁。（２）近海海洋生态环境指近岸海域外部界限平行向外一段距离海域的海洋生
态环境。由于与海岸相隔一段距离，该海域的海洋生态环境与陆地环境要素的互动相对弱一些。
（３）远海海洋生态环境指近海海域外部界限向外一侧海洋纵深区的海洋生态环境。该海域有独特的
自然条件和生物类群，该海域的环境要素与陆地沿海环境要素有显著区别。

由此可知，不同类型的海洋生态环境具有不同的特性。从公共产品视角看，不同类型海洋生态
环境的受益范围存在差异。因此，本文认为，海洋生态环境本身是具有层次性的公共产品，需要区
别看待：

（１）近岸海洋生态环境的受益范围主要是沿海省份。沿海省份的居民生活质量、产业规划布
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状况等都与辖区内的近岸海洋生态系统状况、海洋环境质量密切关联。沿海
地方政府在获取近岸海洋生态环境监管执法信息方面享有一定优势。并且，我国沿海地貌较为曲
折，如渤海、黄海等近岸海域受地形制约，相邻省 （直辖市、自治区）内的海水交换速度缓慢，不
同区域的沿海环境质量差异较为明显①。因此，近岸海洋生态环境具有相当程度的地域性特征，在
类型上更接近区域性公共产品。

（２）近海海洋生态环境的受益范围具有跨区域性。近海是我国从事海洋资源开发，促进海洋经
济发展的重要空间区域，也是海上石油钻进平台的集中分布区域②。由于近海海域空间相对较大，
海水交换速度快，一旦发生石油泄漏，会形成大面积污染，造成跨区域影响。因此，近海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需要跨区域执法合作，近海海洋生态环境更接近跨区域性公共产品。

（３）远海海洋生态环境的受益范围遍及全国。远海海域是我国的对外门户，也是我国维护海洋
权益、保证国防安全的重点区域。该区域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具有政治性意义，是我国保护海洋权
益、宣誓海洋主权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远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海上维权行动密不可分，在类
型上属于全国性公共产品。

依据 “公共产品层次性”理论，中央政府适合提供跨区域性和全国性公共产品，地方政府适合
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因而近海和远海的海洋生态环境适宜由中央海警重点管理，近岸海域适合由
沿海地方政府重点管理。据此，沿海地方政府及其海洋执法机构的执法区域应为近岸海域。

２．地方海上生态环境执法边界的划定。在明确近岸海域是地方海上生态环境执法区域之后，
需要继续探讨如何划定地方海上生态环境执法边界，即如何划定近岸海域外部边界的问题。如果外
部边界划定在距离海岸较近的位置，则近岸海域的面积较小，地方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范围也较
窄；反之，则近岸海域面积较大，地方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范围也较宽。因此，近岸海域外部边界
所在位置决定着地方海上生态环境执法区域范围。 《近岸海域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第一部分 总则》
（ＨＪ　４４２．１—２０２０）采用了广义的近岸海域概念。依据该技术规范定义，近岸海域指领海外部界限
向陆一侧的区域。在这一定义下，近岸海域的外部边界就是领海外部界限，近岸海域面积与我国

１２海里以内的领海海域面积大致重合。如果将这一概念应用到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方面，我国领海
海域就全部成为地方海上生态环境执法区域。但是，将视野转向域外，会发现一些沿海国家划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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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２０２０年６月发布的 《２０１９年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河北、广西和海南近岸海域水质级别为
优，辽宁、山东、江苏、广东近岸海域水质为良好，天津和福建近岸海域水质一般，上海和浙江近岸海域水质则极差。

可见，近岸海域水环境质量确实存在区域性差异。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网站，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ｅ．ｇｏｖ．ｃｎ／ｈｊｚｌ／

ｓｔｈｊｚｋ／ｊａｇｂ／，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５日。

近海油气资源丰富，自２０１０年以来，我国近海油气当量稳定在５　０００万吨以上。参见潘云鹤、唐启升主编：《海
洋强国建设重点工程发展战略》，海洋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１６－２１７页。



沿海地方政府执法海域要窄于领海海域。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只将自领海基线起向海３海里的
区域划为州管辖海域，３海里以外的海域是联邦海警局管辖海域①。

本文认为，海上生态环境执法中的近岸海域需要采用狭义概念。这是因为沿海地方政府的监管
能力和监管资源有限，应当集中力量监管与海岸带联系最为紧密、陆海物质和能量交换最为频繁的
海域。在这一海域内，由于陆海联系紧密，陆海统筹更为必要，海上生态环境执法迫切需要陆地生
态环境执法的支持与协助。由沿海政府负责该海域内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能够有效推动陆海监管
执法的一体化。鉴于此，本文建议 《海洋环境保护法》综合考虑各沿海地区陆海关联状况，只将与
陆地联系最为紧密的近岸海域作为沿海地方政府及其海洋执法机构的管辖区域；并且在领海外部界
限向陆地一侧海域内，确定地方海上生态环境执法区域的外部边界。

（二）明确地方执法区域内的中央介入事项
在本文看来，所谓的中央 “必要的”执法权，是指重要程度高 （具有国家战略性、基础性、关

键性、涉及国家利益）的，或者影响范围超出区域边界 （包括利益覆盖范围、危害波及范围）的事
项的执法权。即使相关案件发生于地方海上生态环境执法区域内，此类事项也应当由中央海警机构
集中管辖。此外，在事项的重要程度和影响范围不确定、具体案件的重要程度可能提升、影响范围
可能扩大的情况下，中央海警机构可以参与地方执法，以提前预防或及时控制更大范围的利益损害。
根据介入程度的不同，相关执法事项分为 “中央集中管辖事项”和 “中央参与执法事项”两类。

１．依据 “事务性质标准”确定海警集中管辖事项。事实上，对于哪些是重要程度高、影响范
围广、必须由中央级别的部门集中处理的事项，海洋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律法规做了相关规定。但
是，这些规定一般只适用于行政审批层面，而较少有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要求将这些规定
运用到行政执法层面。建议 《海洋环境保护法》确立 “审批与执法同级”原则，即中央政府部门审
批的事项，由中央层面的海洋综合执法机构负责执法；地方政府部门审批的事项，由地方层面的海
洋综合执法机构负责执法②。在这一原则指引下，海警集中管辖事项如下：

（１）海洋工程方面的海警集中管辖事项。海洋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采用分级、分类管理模式。
中央和地方根据海洋工程的 “重要程度”和 “影响范围”，分工负责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海洋工
程环境影响评价。《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生态环境管理条例》（２０１８）第１１条对由
国务院主管部门核准的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书的类型进行了列举。具体包括：涉及国家海洋权
益、国防安全等特殊性质的工程；海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及其附属工程；５０公顷以上的填海工程，

１００公顷以上的围海工程；潮汐电站、波浪电站、温差电站等海洋能源开发利用工程；由国务院或
者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的海洋工程。上述五类海洋工程的重要程度高、影响范围广，因此相关环境
影响评价书必须由中央级别的政府部门负责审核。依据 “审批与执法同级”原则，这五类海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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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水下土地法案》（４３Ｕ．Ｓ．Ｃ．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３０１）规定，州政府管辖海岸线向海３海里宽的海域 （只有德克萨斯
州和佛罗里达州墨西哥湾沿岸是例外，这两个州的管辖海域扩展到９海里）；联邦政府管辖从３海里水域边界向海至从基
线算起２００海里处的海域。资料来源：康奈尔法学院法律信息网，网址：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ａｗ．ｃｏｒｎｅｌｌ．ｅｄｕ／ｕｓｃｏｄｅ／ｔｅｘｔ／

４３／ｃｈａｐｔｅｒ－２９，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２日。澳大利亚的 《海上宪政解决方案》（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划分了联邦和州的海域管辖权限。州管辖海岸线向海３海里海域；联邦政府管辖３海里至２００海里的海域。资料来源：

澳大利亚环保官方网站，网址：ｈｔｔｐｓ：／／ｓｏ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ｇｏｖ．ａｕ／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ｅ／２０１１－ｒｅｐｏｒｔ／６－ｍａｒｉｎｅ／１－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１－１－
ｔｈｅ－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２日。

在调研中笔者了解到，现在一般情况下是按照 “谁审批、谁监督、谁执法”的原则在操作。在海上生态环境审批
主体与执法主体分离的情况下，一些地区将这一原则引申为由中央层面的执法机构负责由中央政府部门审批的事项，由
地方层面的执法机构负责地方政府部门审批的事项。本文认为，“审批与执法同级”的表述更能体现出审批层级与执法层
级的对应关系。因此，建议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立法采用 “审批与执法同级”的说法。



的监管执法，也应当由中央海警机构负责。
（２）海洋倾废方面的海警集中管辖事项。在倾倒行为取得倾倒许可证的情况下，可依据许可证

的 “重要程度”以及倾倒废弃物的 “危险程度”，确定海警集中管辖事项。 《海洋倾废管理条例》
（２０１７）第１１条将倾倒许可证分为紧急许可证、特别许可证和普通许可证。《海洋倾废管理条例实
施办法》（２０１７）第５条将废弃物划分为一、二、三类。一类废弃物危险程度最高，危害影响最大，
必须取得紧急许可证，并在一类倾倒区实施倾倒。二类废弃物具有一定毒性，要求取得特别许可
证，并在二类倾倒区实施倾倒。三类废弃物是低毒、无害的物质，要求取得普通许可证，在三类倾
倒区实施倾倒。一类倾倒废弃物有高度危害性，法律要求由中央级别的政府部门批准紧急许可证的
发放①。依据 “审批与执法同级”原则，一类倾倒废弃物及一类倾倒区的监督执法应由中央海警集
中管辖。

（３）海洋生态保护方面的海警集中管辖事项。海洋生态保护类执法主要涉及海洋自然保护区执
法和海洋特别保护区执法。海洋自然保护区指以海洋自然环境和资源保护为目的，依法把包括保护
对象在内的一定面积的海岸、河口、岛屿、湿地或海域划分出来，进行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②。
依据 《自然保护区条例》（２０１７）第１１条、《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１９９５）第７条规定，海洋
自然保护区有国家级保护区和地方级保护区之分。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经国务院批准而建立，在
国内、国际有重大影响，具有重大科学研究和保护价值③。依据 “审批与执法同级”原则，国家级
海洋自然保护区应由中央海警管辖④。海洋特别保护区指具有特殊地理条件、生态系统、生物与非
生物资源及海洋开发利用特殊要求，需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和科学的开发方式进行特殊管理的区
域⑤。依据 《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２０１０）第１１条规定，海洋特别保护区也有国家级和地方
级之分。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不仅具有重大海洋生态保护、生态旅游、重要资源开发价值，还会
涉及国家海洋权益的维护。因此，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同样应当由中央海警负责执法⑥。

２．依据 “事务性质标准”确定海警参与执法事项。 （１）紧急、突发情况下的海警参与执法。
在 “重要程度”“影响范围”较为确定的情况下，中央和地方分工负责近岸海域的海上生态环境执
法事项，有助于提升整体执法效能。但是，在发生紧急、突发情况，案件的重要程度和影响范围不
确定时，中央海警参与地方执法，可以提升执法反应速度，有效预防和控制危害的扩大。紧急、突
发情况主要有三种：一是移动船舶、设备造成海洋污染事故。由于海水具有流动性，污染物质会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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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海洋倾废管理条例》（２０１７修订）第１１条第１项规定：“禁止倾倒附件一所列的废弃物及其他物质 （见附件一）。

当出现紧急情况，在陆地上处置会严重危及人民健康时，经国家海洋局批准，获得紧急许可证，可到指定的区域按规定
的方法倾倒。”

见 《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１９９５）第２条。
《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第７条第２款规定：“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是指在国内、国际有重大影响，具有重

大科学研究和保护价值，经国务院批准而建立的海洋自然保护区。”

从保护区执法现状来看，一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依靠自己的海监机构执法，另一些国家海洋自然保护区则依
托地方海监机构执法。在国家推行海洋综合执法体制改革，中国海监并入中国海警的大背景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设
的海监机构失去了上级海监的领导和监督，不宜继续作为常设执法机构独立于中央和地方海洋综合执法体制之外。将其
逐步并入海警机构是较为合理的选择。至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依托地方海监执法的做法，也不宜继续推行。这不仅容易
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对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执法的干扰，还容易造成央地执法权责的混乱。在设立省级海警局的情况下，

由省级海警局接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执法事项更为合理。

见 《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办法》（２０１０）第２条。

海洋特别保护区的执法现状与海洋自然保护区相似。海洋特别保护区内的海监机构、中央海警机构和沿海地方政
府海洋综合执法机构执法权划分不清，执法关系混乱。在海洋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的背景下，有必要重新确定海洋特别保
护区的执法主体与执法权限。



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扩散。为了防止区域性海洋环境污染演变为跨区域性海洋环境污染，有必要使中

央海警与地方海洋执法机构共同行使海洋污染事故的调查权和处罚权；二是执法证据面临灭失的风

险。在海洋倾废活动中，未取得许可证的海上违法倾倒行为转瞬即逝，相关证据的采集难度大。中

央海警与地方海洋执法机构共同负责近岸海域海上倾废行为的监督检查，能够提升违法证据的发现

几率。三是近岸海域内的海上执法涉外纠纷以及其他海上紧急事件。海警参与附近海域的紧急事件

处置行动，可以提升整体的紧急事件应对能力。建议立法赋予海警在上述三类情况下的近岸海域执

法权。在海洋污染事故方面，规定由海警和地方海洋执法机构共同行使海洋污染事故的调查权和处

罚权。海警与地方海洋执法机构持不同行政处罚意见时，可提交中国海警局及其海区分局作最终处

罚决定①；在海洋倾废方面，规定由海警和地方海洋执法机构共同行使近岸海域内的海上倾废行政

检查权。海警在现场检查中发现由地方管辖的海上倾废案件时，需将相关证据移交给地方海洋执法

机构作立案和处罚决定；在海上执法涉外纠纷以及海上紧急事件方面，规定由海警和地方海洋执法

机构共同处理相关案件。

（２）涉嫌违法犯罪、行为人暴力抗法或逃逸情况下的海警参与执法。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案件如

果涉及违法犯罪、行为人暴力抗法或逃逸等情形，意味着案件的危害程度和严重程度升级。在此情

况之下，单纯的行政手段难以起到威吓、震慑的作用。依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

国海警局行使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决定》《海警法》（２０２１）的规定，中央海警享有军事、行政、刑

事三方面的执法权限。由海警参与执法行动，可以增强海洋生态环境执法的威慑力，为地方海洋执

法机构提供强制力保障。建议立法规定海警在涉嫌违法犯罪、行为人暴力抗法或逃逸情况下的执法

协助义务。

六、结　语

划定地方海上生态环境执法边界以及明确地方执法区域内的中央介入事项，可以使中央和地方

形成分工合作的执法格局。“公共产品层次性标准”提供了基础性的权力划分方案：近岸海域是沿

海地方政府及其海洋执法机构的重点执法海域；近海和远海是中央海警的重点执法海域。“事务性

质标准”对基础性方案予以矫正和调适：近岸海域内重要程度高、影响范围广的事项，由中央海警

集中管辖；近岸海域内重要程度和影响范围会随时变化，重要程度和影响范围可能提升的事项，中

央海警和地方海洋执法机构共同管辖；近岸海域内其他事项由地方沿海政府及其海洋执法机构主要

管辖。此外，相关立法还可以通过确立案件移送机制、联合执法机制、中央对地方的执法监督机制

的方式，推动央地海上生态环境执法的深度合作。

由于中央海警和地方海洋执法机构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央地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的划分不能

再采取行政分权的方式，而必须转向法律分权②。在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中规范中央和地方

的海上生态环境执法权配置，是海洋环境保护领域内央地事权划分规范化、法律化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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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海洋环境保护法》（２０１４）第１９条明确规定，各海上执法机构在海洋污染事故方面可以进行联合执法。《海警
法》第２０条第６款要求海警按照规定权限参与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但条文没有具体规定海警在海
洋污染事故方面的权限，以及和地方海洋执法机构的关系。

所谓行政分权，指法律不对央地权力划分作直接规定，而是由中央统一部署后，“自上而下”逐级执行。但在地
方实践中，遵循中央政策部署几乎成为照搬照抄中央政策的内容。因而行政分权容易出现央地权力同质化的现象。参见
张忠民、冀鹏飞：《论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事权配置逻辑》，《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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